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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弥补它们不利的地理情况对其经济发展努力所造成

的不良影响 ；

5. 漓过境国和发展中内陆国家彼此有效合作，

协调运输规划和促进区域、分区域和双边各级在运输
方面的其他联合企业；

6. 又滑国际社会对要求援助的发展中过境国和

内陆国给予财政、技术和其他援助，以建造其他的通

海路径；

7. 赞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

会议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对发展中内陆国家进行的工作

和提供的援助，并请它们针对这些国家的特殊需要继

续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；

8. 蕙议继续加紧有关同从事必要研究和执行发

展中内陆国家特别行动和具体措施有关的活动，包括

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面的活动以及按照联合国贸

易和发展会议、各区域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以及区域和

分区域各级的其他方案和工作所设想的那些活动；

9. 注意剿研究改善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运输基

础结构的方法和途径的特设专家组的报告； 1”

10. 澳会员国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 书 长

提出其对特设专家组报告的意见和评论；

11. 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就发展中

内陆国家地理不利情况和这种情况对其发展的影响向

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4 年 12 月 18 日

第 104 次全休会议

39/ 210. 采取经济措施作为对发展中国

家进行政治和经济强迫的手段

大会，

回瞩《联合国宪幸＂所载的有关原则，

又回顺其1970年10 月 24 日载有《关于各国桉照联

合国宪章友好相处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宣 言）的第

＂＇＜贸易和发展会议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二十九届会 议，

附件＞， 议程项目 6, TD/B/ 1002号文件。

2625(XXV) 号决议、 1974 年 5 月 1 日载有（建立新的

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汀叹行动纲领＞的第3201 (S-VI) 号

和第3202($-VI)号决议、以及1974年 12 月 12 日载有

＂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）的第328l(XXIX)号决议，

重申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）第32条，其中称

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、政治或任何其他

措施， 来强迫另一国家，使其在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

屈从，

铭记其1964年12月30 日 第1995 CXIX) 号决议所戴

关千促进发展的国际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的各项总原

则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983 年 7 月 2 日题为“反

对强迫性经济措施＂的第 152 (VI) 号决议， 189《关税和

贸易总协定》 的原则和规则，以及 0关税和贸易总协
定＂缔约各方1982年 11月 29 日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通

过的＂部长宣言＂的第 7 （三） 段， l` ｀

重申 大会1983年1 2月 20 日第38/ 1 97号决议 ，

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发达国家采取经济措施作为对

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强迫的手段及其影响的报

告， l，5

深为关切采用强迫性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

和发展努力产生不良影响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措

施愈加恶化，破坏了国际经济合作，

1. 痛憎一些发达国家继续在运用经济措施，在

某些情况下还扩大了范围，其 目的在于强迫发展中国

家的主权决定受这些措施控制 ，

2. 重申发达国家不得违反＜联合国宪章＞规定和

破坏它们通过多边或双边安排承担的义务对发展中国

家实行威胁， 或实行贸易限制、封锁、禁运和其他经

济制裁， 当作政治和经济强迫方式从而影响发展中国

家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发展；

3.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综合报告，说明发达国家

为进行强迫而采取本决议第2段所称的经济措施、包括

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，以便协助反对这些措施的

具体国际行动，并将此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，

＂｀参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，＜基本文书及文件选编， 补编

第29号》（出售品编号： GATT/1983- 1), L/5424号文件。

""A/ 39/ 41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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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还滑秘书长在编写综合报告时，要求各国政

府提出进一步的意见，并利用联合国系统中 主 管组

织、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各区域经委会提

供的资料；

5. 呼吁各国政府按照上文第 4 段的要求向秘书

长提供必要的资料。

1984 年 12 月 18 日

第 104 次全休会议

39/211. 技术反向转让在发展方面的问
题

大会，

回．1974年 5 月 1 日第320 1 (S-VI) 号决议和第

3202 (S-VI) 号决议中的“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

言）和＜行动纲领＞、 1974年12 月 12 日第 3281 (XXIX) 

号决议中的＜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》、 1975年 9 月

1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(S-VII) 号决

议、 1980年12月 5 日第35/ 56号决议附件中的（联合国

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汃以及关千技术反向转

让的所有有关决议，

踝修技术反向转让的问题要取得持久的解决办

法，需要所有有关各方充分参与，

1. 注重到技术反向转让机构间小组1984年 3 月

22 日以及 7 月 1 2 日和 13 日在 日 内瓦举 行会议的报

告'1”

2. 又注意到1984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在日内

瓦举行的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第二次会议的结

果， 1”

3.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按照大会第

38/154号决议的规定召开必要的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

府专家会议1

4. 演秘书长与所有各国政府密切协商，以期它

们充分参与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，

5. 演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其提交大会第四十届

'"A/39/397, 附件。

＂？参看＜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15 号》

(A/39/15), 第二卷，第芝部分， A节。

会议的报告中添加一节，报告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

专家第三次会议的结果；

6. 请秘书长召开技术反向转让机构间小组的进

一步会议，并就会议的结果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

报告。

1984 年 12 月 18 日

第 104 次全休会议

39/ 212. 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

措施

大会，

回顺载 于其 1974 年 5 月 1 日第 3201 (S-VI) 和

3202(S-VI) 号决议中的“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》

和«行动纲领》、 1974 年 12 月 12 日第 3281 (XXIX)号

决议中的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）、关于发展和国

际经济合作的 1975 年 9 月 16 日第 3362 (S-VII)号决

议以及 1980 年 12 月 5 日 第 35/56 号决议附件中所载

的q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>,

又回顺其有关发展中岛屿国家特殊需要和问嗣的

1976 年 12 月 21 日第 31/ 1 56 号决议、 1977 年 12 月

19 日第 32/ 1&5 号决议 、 1979 年12 月 19 日第 34/205

号决议、 1980 年 12 月 5 日 第 35/61 号决议和 1982 年

12 月 20 日第 37/206 号决议，

重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976 年 5 月 3 1 日第

98 (IV) 号决议、 1871979 年 6 月 3 日第 111 (V) 号决

议顷和 1983 年7 月 2 日第 138(VI) 号决议189要求进行

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行动，

认识到发展中岛屿国家面临各种困难问题， 尤其

是那些特别由于面积小、地处偏辟、易受自然灾害袭

击 、 运输备受限制、远离市场中心、国内市场极为有

限、缺少自然资源、严重倚赖少数商品、行政入员不

足和财政负担沉重而遭受困难的国家，

注意到需要及时作出更多努力来执行所需要的各

种具体措施，协助发展中岛屿国家弥补那些阻碍发展

过程的主要障碍．




